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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资产管理办法

为规范基金会固定资产管理，确保固定资产安全、完整，促进固定资

产合理配置及有效利用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，特制

定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，单位价值在 2000 元（含）以

上，并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。

二、固定资产的范围

（一）房屋及建筑：房屋、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；

（二）交通工具：办公用车辆；

（三）办公设备：电器设备、办公家具等；

（四）文物文化资产；

（五）其他有形资产。

其他有形资产实质符合本办法第一条规定的资产。

三、固定资产的计价

（一）固定资产按照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。

（二）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，应当按照以下方法确定入账价值：

（1）如果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的，应当按照凭据上标明的金额，作

为入账价值。如果凭据上（发票、报关单等）标明的金额与受赠资产公允

价值相差较大的，受赠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其实际成本。

（2）如果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，受赠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作

为入账价值（公允价值文件包括原购买发票复印件、专业机构评估报告、

法律文书等）。

（3）如果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无法确认公允价值，属于公允价值无法

确认的受赠资产，会计人员应建立辅助账进行登记，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

作相关披露。

（三）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，建造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全部支出记入在

建工程，待全部完工投入使用后转为固定资产。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A5%E8%B4%A6%E4%BB%B7%E5%80%BC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AC%E5%85%81%E4%BB%B7%E5%80%BC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AC%E5%85%81%E4%BB%B7%E5%80%BC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AE%9E%E9%99%85%E6%88%90%E6%9C%A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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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在原有固定资产基础上改建、扩建的固定资产，按改建、扩建

发生的净支出，增加该项固定资产账面价值。

（四）已经入账的固定资产不得任意变动固定资产账面价值。

（五）固定资产采用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。采用财务软件生成累计折

旧表的，会计应定期对每项（或同类）固定资产的折旧额、账面净值进行

检查验证，发现错误及时进行调整。除国务院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

定外，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：

（1）房屋、建筑物，折旧年限为 40-50 年；

（2）交通工具，折旧年限为 5-10 年；

（3）办公设备：电器设备、办公家具，折旧年限为 3 年；

（4）文物文化资产，不计提折旧；

（5）其他，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折旧年限。

四、固定资产日常管理

购入固定资产：在采购、验收入库、登记入账、领用发出、维修保养、

处置（含报废）等各个环节应实施会计核算与监督。

（一）秘书处是固定资产实物的管理部门，负责固定资产的采购、验

收、保管、领用发出、维修保养，提出处置（报废）申请。

1、采购计划。秘书处负责编制固定资产的购置计划，经秘书长审批后

统一购置。基金会办公用电子产品（电脑、打印机等）要合理配置，使用

年限未超过 3 年的不得置换。固定资产购置以满足正常工作需要为限，不

得形成库存。

2、验收。购置的固定资产，秘书处必须指定人员进行验收，对质量、

数量进行查验，填写《固定资产入库登记表》，会计负责固定资产的核算工

作。

3、领用登记。领用固定资产，应经秘书长批准，并按部门、使用人进

行登记。未经批准，不得领用固定资产。

4、固定资产管理。固定资产使用人为实物管理的责任人，对本人所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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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的固定资产，要进行日常保养和爱护。工作调动、离职时，应将所用资

产交还秘书处并办妥交还手续后，方可办理调动和离职手续。出现丢失、

人为毁损情况的应予以赔偿（重置成本扣除正常折旧）。

5、资产处置。固定资产的处置（含正常报废、非正常毁损、无偿转出），

由秘书处提出申请报告，写明拟处置的资产名称、现状、数量、净值、处

置原因、处置方式等情况，报秘书长批准后方可进行，并履行财务手续。

6、清点盘查。每年 12 月 25 日至 31 日，秘书处会同会计组织对基金

会的固定资产进行清查盘点，对清查盘点中发现的问题，应查明原因，说

明情况，报秘书长批准后进行财务处理。清点盘查后固定资产应账实相符。

（二）会计负责固定资产的核算与监督。对固定资产应按每项资产、

每类资产（同一资产众多的情况下）进行明细核算，并按月计提折旧。固

定资产增减变动、清查盘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纳入财务报告。

五、帐外固定资产的管理

基金会因整体装修、借用、无偿赠与取得的固定资产，公允价值无法

合理确认的情况下，秘书处应设置实物备查账，视同固定资产进行监督管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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